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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39      证券简称：中油工程    编号：临 2018-037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项目复工框架协议暨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中国石油集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程建设公

司”）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石油集团”）下属中国石油

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石化分公司签署了广东石化炼化一体化项目复工框架协议，

合同价格暂定103.26亿人民币。 

●本次交易属于日常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2017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该项目将于 2021 年年底建成投产，预计 2018年度产生含税关联交易金额不超

过 0.5 亿元人民币，不会导致上市公司 2018 年度主营业务、资产、收入发生重大变

化，公司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依赖，该合同实施后将对公司未来 3年的营业收入和

利润总额产生一定积极影响。 

 

一、关联交易涉及项目和标的情况 

（一）项目背景情况 

广东石化炼化一体化项目是对原中委合资广东石化 2000 万吨／年重油加工工程

的调整优化，由炼油项目调整为炼油—芳烃—乙烯一体化项目，调整后项目建设规模

为 2000万吨／年炼油、260万吨／年芳烃和 120 万吨／年乙烯，并配套建设 30万吨

原油码头和产品码头，项目总投资约 654.3亿元人民币。该项目是中国石油集团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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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安全战略，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建立上中下游一体化国际合作

模式，建设综合性国际能源石油公司的重要举措。项目建设目标是建成国内加工高硫、

含酸、重质原油的绿色、智能、效益型国际化炼化一体化基地。 

工程建设公司于 2013 年陆续中标中委合资广东石化 2000 万吨/年重油加工项目

主装置第一标段 EPC和辅助工程第一、第六标段 EPC，累计中标金额 103.26亿元并于

2013年底签订了 EPC 合同，后因建设内容调整，项目建设暂缓，合同处于已签订待生

效状态。 

2018 年 10月 31 日该项目获得广东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核准变更批复， 2018年

12月 17日工程建设公司与中国石油集团下属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石化

分公司签署了广东石化炼化一体化项目复工框架协议，根据复工框架协议，以上已签

订待生效合同生效执行。框架协议签订后工程建设公司将做好项目复工工作。 

（二）合同标的情况 

根据前期签署的项目合同，工程建设公司将承担该项目炼油部分 1000万吨/年

常减压（I\II）、300 万吨/年延迟焦化（I\II）、370万吨/年加氢裂化、330万吨/年

柴油加氢改质（I\II）、80万吨/年轻烃回收、420万吨/年蜡油加氢处理、360万吨/

年催化裂化等主要装置；第一、第二循环水场、35KV区域变电所等辅助工程；以及码

头长输管道、原油罐组等配套工程的设计（部分）、采购、施工以及配合联动试车、

投料试车、开车和性能考核等工作。 

（三）合同主要条款 

1．合同金额：合计 103.26亿元人民币； 

2. 结算方式： 进度付款+里程碑付款； 

3. 合同履行地点：广东省揭阳（惠来）大南海石化工业园； 

4. 履行期限： 2021 年年底前建成投产； 

5. 违约责任：误期损害赔偿上限为合同额的 10%； 

6. 争议解决方式： 向双方共同的上级主管部门申请调解。 

二、日常关联交易履行审议程序情况 

1. 该日常关联交易已于 2018 年 4 月 26 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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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关联董事覃伟中、白玉光、卢耀忠、丁建林在分项表决该议案时予以回避。 

2. 公司独立董事孙立、王新华、赵息、詹宏钰事前对该关联交易议案进行了审

核，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进行审议。 

3. 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为：公司预计的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是正常生产经营所需，并依据市场价格公平、合理地确定交易金额，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产生负面影

响。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覃伟中、白玉光、卢耀忠、丁建林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董事会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同意《关于公司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提交 2017年股东大会审议。 

4.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该日常关联交易的审核意见为：我们审阅了《关于

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同时审阅相关资料并与管理层沟通，

我们认为公司基于维持正常生产经营需要，与关联方开展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2018

年将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也在合理预测范围内做出的，同意将该关联交易议案提交董

事会审议。 

5. 经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预计的 2018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是正常的市场行为，定价符合市场交易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

利益的情况。 

6. 2018 年 6月 11 日公司召开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2018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

务院国资委”）领导和管理的大型中央企业，注册地址为北京市西城区六铺炕街 6 号，

法定代表人王宜林，注册资本 48,690,000万元人民币。主要从事组织经营陆上石油、

天然气和油气共生或钻遇矿藏的勘探、开发、生产建设、加工和综合利用以及石油专

用机械的制造；组织上述产品、副产品的储运；按国家规定自销公司系统的产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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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油气生产建设物资、设备、器材的供应和销售；石油勘探、开发、生产建设新产品、

新工艺、新技术、新装备的开发研究和技术推广；国内外石油、天然气方面的合作勘

探开发、经济技术合作以及对外承包石油建设工程、国外技术和设备进口、本系统自

产设备和技术出口、引进和利用外资项目方面的对外谈判、签约。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资产总额 40,987 亿元，

所有者权益 24,036 亿元，营业收入 23,403 亿元，净利润 176 亿元。截至本公告日，

中国石油集团持有公司约 54.29%股权，中国石油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合计持有公司约

73.89%股权，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与中国石油集团及下属公司发生的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 

2.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油气行业占主导地位的最大的油气生产和

销售商，该公司广泛从事与石油、天然气有关的各项业务，主要包括：原油和天然气

的勘探、开发、生产和销售；原油和石油产品的炼制、运输、储存和销售；基本石油

化工产品、衍生化工产品及其他化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天然气、原油和成品油的输

送及天然气的销售。注册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 16号洲际大厦，法定代表人王

宜林，注册资本 183,020,977,818 元人民币。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主要财务数据：资产总额 24,049亿元，

所有者权益 13,816 亿元，营业收入 20,159 亿元，净利润 368 亿元。截至本公告日，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为该公司控股股东，直接持有其 81.49%股份，由于中国

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故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

的关联法人。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及下属公司目前生产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良好，不

存在无法履行交易的情况。 

四、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上述交易定价结算办法是以市场价格为基础，交易的风险可控，体现公平交易、 

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不会因此对关联方形成较

大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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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由于石油工程设计、工程建设的专业性强、技术难度大，相关工程资质要求高，

上下游市场参与者相对固定，主要为石油石化行业内客户。公司各下属企业在数十年

的行业发展过程中，一直向中国石油集团及其下属公司提供油气田地面工程建设、炼

化工程建设、管道及储罐工程建设和海洋工程等服务，与中国石油集团形成了长期稳

定的合作关系。保持与中国石油集团及其下属公司的关联交易为公司提供了长期稳定

的石油工程建设服务市场，有助于实现公司的快速发展。 

该项目将于 2021 年年底建成投产，预计 2018 年度产生含税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0.5亿元人民币，不会导致上市公司 2018年度主营业务、资产、收入发生重大变化，

该合同实施后将对公司未来 3年的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产生一定积极影响。 

六、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工程建设公司技术力量雄厚，拥有一大批熟悉国际惯例、技术水平高、管理经验

丰富的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现有的技术、资源能够满足该项目实施，在项目实施过

程中工程建设公司将持续强化风险管控工作，保障项目的顺利完成。 

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市场、经济等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有可

能会影响合同正常履行，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12 月 19日 


